
 

 

社保费征收事权归属、信息共享与响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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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全面划归税务部门负责的大背景下，税务部门对社保法规的响

应效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响应效率不足将会直接影响征管水平的提升，使其偏离预期中的最

佳水平。文章基于《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利用 2007−2013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比较了社保全责

模式与税务代征模式响应效率的差异。文章研究发现，社保全责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

显著优于税务代征模式，社保部门响应效率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私营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反映

了法律的扩围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信息化交流，可以有效弥补税务代征

模式的响应效率。文章的研究表明，在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征收事权的背景下，应提升税务部门

在征收事权上的主体责任，加强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间信息化交流水平的建设，文章的研究也为推

进社保费征收事权划转改革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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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事权是一级政府或部门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承担的任务与职责，一般而言某种事权会明确

归属于特定部门，由其履行相应行政职责。但考虑到地方行政管理差异，在特定情况下中央政

府允许地方政府可以自行选择一些行政事权的部门归属，使同一事权归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

而这种同一事权归属不同行政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可能会带来差异化的事权履行效果。系统考

察这种行政事权归属所带来的行政效率差异，有助于优化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更好履行政府

公共职责。社会保险费征管事权是构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公共事权，决定了国家社会保

障体系运行的行政效率。现行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是典型的同一事权在不同地区归属不同行政

部门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费双重征缴体制（王延中，2019）。1999 年国务院

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国务院授权各省级单位在税务部门和社保部门之间自

行选择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在 2000 年至 2001 年间，有 1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社会保险

费征收事权由社保部门移交至税务部门，并在地区间逐步形成了社保全责模式、税务代征模式

与税务全责模式三种并行模式。在“社保入税”的总体改革方向下，系统考察不同征管模式对中

央统一法规的差异化响应效率，对协调税务和社保部门的职责分工，更好履行社会保险征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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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具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

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应归属社保部门还是税务部门？这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汪德华，2018），试图通过国税与地税合并这一机构

改革的契机，将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全部移交税务部门负责。2019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规定了社会保险费原则上暂按现行征收体制继

续征收，由各省自主进行决策，即采取“成熟一省、移交一省”的模式，在条件成熟之前则维持现

行征收体制不变。

鉴于社会保险征管模式在学术界和政策实践中均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本文认为系统考察不

同事权归属下的征管模式对中央改革举措的响应效率，并探究其出现响应效率差异的内在协调

机制，有助于更好弄清不同征管模式优缺点，为合理设计社会保险征管模式及其配套举措提供

决策参考。在各地执行差异化的社保费征管模式下，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简

称《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社会保险费的依法征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征管机构在社会保

险费征缴过程中的合规性。《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也对不同事权归属下征管模式的征管效率带

来了差异化的外生冲击。当保费征收事权归属于社保部门时，由于社保部门与《社会保险法》的

政策联系，直接受到《社会保险法》的约束，因此社保全责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较

高。而税务代征模式需要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履行好保费征管事权。这一征管

模式对跨部门间的协同响应效率提出了较高要求。但作为征管环节中的重要组成，税务部门受

到《社会保险法》的影响比较间接，使得税务代征模式可能整体上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不

足。本文利用《社会保险法》出台带来的外生冲击，实证考察了不同事权归属的征收模式对中央

统一法规的差异化响应效率，并探讨了导致响应效率存在差异的内在机制，为更好推进社保征

管模式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双重差分识别策略，实证评估了《社会保险法》出台后不同征

收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上的差异。由于两种征管模式受《社会保险法》影响的强弱

有差别，本文将保费征收事权归属于社保部门的社保全责模式设定为直接受《社会保险法》影响

的处理组，将保费征收事权归属于税务部门的税务代征模式设定为受《社会保险法》影响较弱的

对照组。本文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第一，社保全责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显著优于

税务代征模式，当《社会保险法》出台后，社保全责征收模式下的企业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比税

务代征模式高了 0.098%，即单部门响应效率优于跨部门协同响应效率；第二，这种响应效率差

异更多体现在私营企业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表明社保部门加强了先前监管力度较低企业的征

缴水平，体现了《社会保险法》的扩围效应；第三，这种不同征管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

率差异，主要体现在那些基础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的地区，而基础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地区的

不同征管模式的响应效率则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部门之间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消除税务代

征模式中的效率损失。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已有关于社保缴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征管事

权归属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征管能力改变，而征管事权归属变化之后，不同征管部门运行效率的

考察则比较缺乏，本文通过征管部门的视角，考察不同事权归属的社保费征收模式对中央统一

法规所产生的差异化响应效率，以试图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第二，本文深入考察了信息共享

在跨部门协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有效缓解跨部门的协同效率损失提供了可借鉴的政策指

引。第三，国家在 2019 年进行了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划归税务部门征收的改革，文章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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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助于国家更好地推动该项划转改革的落地。通过提高税务部门职能履行效率，并配套推进

部门间信息化建设，以有效推进保费征收事权划转改革。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与

数据样本；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第六部分是进一步分析；

第七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行政事权作为政府依据法律规定所拥有的事务管理与处理权，其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划

分，一直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相关学者重点关注了多层级政府在事权划分上的合作

与竞争行为（罗长林，2018）、央地事权的划分原则（楼继伟，2018）、政府间事权划分的优化思路

（李森和彭田田，2021）。然而，多层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只是政府履行事权的第一步，当法律确

定某项事权划分到哪级政府后，各级政府需要选择某一行政部门来具体履行该项事权。事实

上，由于每一级政府是由多个行政部门组成的，各级政府在履行本级政府事权时，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行政化分权”现象（刘剑文和侯卓，2017），各级政府可以在法律预留的空间内对既定分权

格局进行调整，按照本级政府的需要，确定具体行政事权的归属。而针对行政事权的不同归属

以及不同行政部门对国家统一政策的响应效率差距，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是研究行政事权归属与响应效率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1999 年开展

的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的划转改革，授予了地方政府自行选择事权归属部门的权力。为提升社

会保险费的征管效率，部分地区选择了由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地方政府依据 1999 年国务院颁

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自行选择保费征收事权的归属。部分省份社会保险费

征收事权由社保部门划转至税务部门，并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保持了社保部门征收与税务部门征

收并行的情况，使得同一行政事权的归属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随后中国各地区逐步形成了

三种不同的社会保险费征管模式：一是社保全责模式，二是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合作征收的税

务代征模式，三是税务全责模式。各种征管模式的定义与优缺点总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养老保险征收模式

征收模式 定义 优点 缺点

社保全责

模式

完全由社保部门单独征收的保费征收

模式

社保部门掌握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信息，

在人员管理上有信息优势（彭雪梅等，

2015），有利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郑秉

文和房连泉，2007）。

社保部门工作人员数量少，缺少熟悉企

业会计账目的专业人才，实际征收能力

较弱（刘军强，2011）。

税务代征

模式

社保部门核定企业缴费数额，再由税务

部门负责实施征收的保费征收模式

税务部门机构完善，工作人员数量远多

于社保部门（刘军强，2011），且税务部

门相比社保部门更具强制性，可以有效

强化征管力度（董树奎，2001）。

税务部门作为负责税收征缴的机构，对

社保费征收业务的响应效率可能不足。税务全责

模式

完全由税务部门单独征收的保费征收

模式
 
 

尽管相关研究发现，1999 年开始的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的划转改革将保费征收事权划转到

税务征收模式的地区，社保费征收水平有所提升（唐珏和封进，2019；刘辉和刘子兰，2020）。但

在之后三种征管模式平行运转的较长时间段内，税务部门对于社会保险费的征管优势并不一定

能持续发挥作用。如表 2 所示，由于采取税务全责模式的地区较少，本文的论述主要围绕社保

全责模式与税务代征模式展开。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社保全责模式是社保部门履行本部门的职

责，履行征管职责的积极性较强。而在税务代征模式中，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更多的则是一种

委托代理关系，税务部门受社保部门委托履行征管环节的职责。另外，针对社会保险费征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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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也主要集中在社保部门。相关研究发现，社保费征收中的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了基层政府保

费征缴的积极性（朱恒鹏等，2020）。
  

表 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养老保险征收模式情况

征收模式 地区

社保全责模式地区 北京、天津、上海、吉林、山东、山西、江西、广西、河南、深圳、四川、贵州、新疆、西藏

税务代征模式地区 湖南、内蒙古、江苏、云南、重庆、宁夏、安徽、湖北、河北、黑龙江、青海、陕西、甘肃、大连、东莞

税务全责模式地区 辽宁（除大连以外地区）、浙江（除宁波以外地区）、福建

发生模式转换的地区 广东（除深圳、东莞以外地区）、宁波、海南

　　注：数据来源为各省份政府公布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收机构改革的相关文件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
 
 

因此，考察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对于社会保险费征管的优缺点，不仅需要考察社会保险费

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单次冲击带来的影响，也需要考察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划转税务部门后，社

保部门全责和税务代征两种模式平行运行时的效率变化。因此，本文以社会保险征管双重体制

为基础，利用《社会保险法》出台对征管机构带来的外生冲击，识别不同征管模式对国家政策的

响应效率差异，从而评估社会保险费跨部门协同征缴过程后可能出现的效率损失，并考察信息

化建设在降低部门协同效率损失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有助于更好厘清不同征管模式优缺点，有

助于合理设计社会保险征管模式及其配套措施，为推进与保障社保费征收事权划转改革提供一

定的决策参考。

由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整体呈现“碎片化”的特点（王延中，2019），保费征管机构、征管强

度、费率标准方面的地区间差异很大（Loo 和 Chow，2006）。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保缴费领域

的法律缺乏（许红梅和李春涛，2020），为此国家于 2010 年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进一步明确和

赋予了社保费征管机构的征缴权利。《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不仅提高了企业社保缴费水平，更有

利于减少企业逃税（许红梅和李春涛，2020），降低了企业劳动力雇佣增长率（刘贯春等，2021）。
然而，由于各地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归属部门不同，社保部门全责和税务代征两种模式对

国家统一法规的响应效率可能存在差异。国家针对社会保险制度的相关法规政策，主要由负责

相关业务的社保部门发布。因此，社保部门全责征收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应较强，

而税务代征模式对于《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可能较低。税务代征模式下的信息登记、费用核

定工作都由社保部门负责，税务部门仅负责后续的费用征收、清欠等职能，仅履行保费征收职

能的下游环节，这就必然涉及到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问题。有研究发现在实施税

务代征模式后，出现了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跨部门协同困难和数据信息的共享交换不畅等问

题（范子英和赵仁杰，2020）。综上所述，跨部门信息化建设水平不足的问题在税务代征模式的

征管实践中普遍存在，税务代征模式对于国家统一法规的响应效率可能相对于社保全责模式是

不足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1：社保全责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应优于税务代征模式。

提升跨部门协同效率，破除制约税务代征模式发挥响应效率的机制障碍，这成为一个需要

解决的问题。在国家机构体系中，跨部门的职能分离是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吴文强，

2020），形成多部门协同履行一项职能的现象（Ching 等，1992）。有研究围绕政策制定、政策执行

与公共服务供给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跨部门协同失灵现象（周志忍和蒋敏娟，2013）。针对跨

部门协同可能出现的协同效率损失，一种常见的思路是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化建设，促进部门间

信息交换和共享。有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建设跨越组织边界的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对于协同政务的

构建具有基础支撑作用（Pardo 等，2012），而在电子政务环境下，不同政府机构部门之间围绕共

吕    炜、任星宇、王伟同：社保费征收事权归属、信息共享与响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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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目标协同一致，能够实现效益增值的协同效应（白淑英，2009；梁孟华，2009）。以税务代征模

式为例，这种部门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务代征模式下，社保部门不仅每

月有大量企业缴费金额的核定工作，还要按月向税务部门准确、及时地传递企业数据，因此两

部门间高质量、高效率的数据交流非常重要（周志忍和蒋敏娟，2013）；二是由于税务部门掌握企

业纳税信息，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更加熟悉，通畅的信息共享渠道为税务部门检查核对社保部

门核定的缴费数额以及将修正后的缴费数额传递给社保部门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本文提出

以下研究假说 2。

假说 2：税务部门与社保部门的信息化共享水平是制约税务代征模式响应效率提升的关键

机制因素。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样本

鉴于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险费中占到三分之二的比重（唐珏和封进，2019），是社会保险收入

中的核心费种。因此，本文以养老保险为例梳理了各地区的社保费征管模式情况，具体如表 2

所示。①可以发现，大部分省份选择了社保全责和税务代征模式，仅有少数地区采用了税务全责

模式，所以本文主要考察社保全责和税务代征模式对国家法规响应效率的差异。

在社保费征管模式改革基础上，国家为进一步规范社保费的征缴流程以及提高征管效率，

于 2010 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该法律的出台具有三方面的政策影响：一是该

法律的实施结束了社会保险领域长期缺少上位法的局面，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各

责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使社保费的征收有了上位法可依据；二是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

的运行监督机制和各主体的法律责任，使得相关行政处罚有了确定性标准，提高了用人单位的

社会保险缴费遵从度，同时也约束了征收机构的征管行为，要求征收机构依法依规征收社保费；

三是将征收监管范围逐步扩大到之前监管力度较低的企业，补齐之前对部分企业社保缴费监管

力度不足的短板，保障了相关企业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反映了法律的扩围效应。

《社会保险法》是人社部门牵头出台的法律，其对不同事权归属下的社保全责和税务代征两

种征管模式产生了差异化的外生冲击，为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不同模式对国家政策的响

应效率差异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社会保险法》作为社保部门的上位法，毫无疑问会对社保

部门有更强且更为直接的约束力，事实上在该法律出台后社保部门迅速展开了相应的政策宣

传、学习与细则配套工作。人社部于《社会保险法》出台后的次月，就制定了《关于学习贯彻社会

保险法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0〕 79 号），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充

分认识《社会保险法》的重大意义，广泛开展宣传工作，认真做好学习培训工作，抓紧完善配套政

策法规体系。相对而言，税务部门则在履行《社会保险法》过程中主体责任意识较弱。从公开资

料中几乎找不到税务部门学习宣传《社会保险法》的相关文件。税务部门不能适用《税收征管

法》等涉税法规对企业社保费的缴纳行为进行规制（刘军强，2011）。另外，从业务考核的角度

看，即便是采取税务代征模式的地区，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的考核对象仍是社保部

门。例如采取税务代征模式的甘肃省，省政府关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决算的考核对象仍是社

保部门。因此从部门职责角度看，《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会对社保部门产生更大影响。更为重要

的是，在社保全责模式下全部征收环节由社保部门单独负责，其有落实《社会保险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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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使用的 2007−2013 年样本期内，各地养老保险缴费体制总体基本保持稳定，大部分地区征收模式没有发生改变，仅有少量地区

征管模式发生了变化，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删除了这些地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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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核压力，因此会更大程度受到该法律出台的影响，从而提升社保费征管效率。而在税务代

征模式下，征管流程由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协同完成，先由社保部门核定企业应缴费额，再由税

务部门根据核定数额向企业征收保费。《社会保险法》主要影响了在业务流程上游的社保部门，

对业务流程下游的税务部门影响有限，税务代征模式对于《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会相对较

弱，可能存在协同失灵的问题（周志忍和蒋敏娟，2013）。因此在研究设计中，本文将更多受到

《社会保险法》影响的社保全责模式地区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将税务代征模式地区的企业作为控

制组，以《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作为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法以识别不同征管模式对国家政策

的响应效率差异。因此，本文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Yicpt = α+βmodelcp× lawt +λ×Zicpt +γ×Xcpt + θ×Pensionpt +δi+µt +εicpt （1）

Yicpt

modelcp× lawt lawt

lawt

modelcp

β

Zicpt

Xcpt

Pensionpt

δi µt

其中，被解释变量 为省份 p 城市 c 中第 i 个企业在第 t 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

率。借鉴赵仁杰和范子英（2020）的研究，本文利用企业已纳职工养老保险金除以职工工资总额

数值来计算企业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通过比较在《社会保险法》出台前后不同征收模式对企

业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的影响，以识别不同征收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差异。核心解

释变量 为企业所在城市 c 在年份 t 所受到《社会保险法》的影响。 定义为政策处

理时间，由于《社会保险法》于 2010 年 10 月出台，2011 年开始会对征管机构产生影响，因此参考

蔡伟贤与李炳财（2021）的研究，将政策出台以后的年份全部取值为 1，即 2011 年及以后 取值

为 1，否则取值为 0。①
定义为征收模式，由于社保部门是落实《社会保险法》的责任部门，

在社保全责模式下由社保部门单独征收保费，因此设定社保全责模式地区为处理组，并且取值

为 1。而税务代征模式地区由于涉及跨部门协同征管，受到《社会保险法》的影响相对较弱，因此

设定税务代征模式地区为控制组，并且取值为 0。系数 为本文的核心估计系数，反映了社保全

责模式与税务代征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差异。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参考了唐珏

和封进（2019）的相关研究，控制了实收资本、现金流、融资成本、负债率等企业特征。 表示城

市层面的变量，包括城市的总人口、市级职工平均工资、经济总量和市级财政自给率。

为省级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入该控制变量是为了控制养老金支付压力对社会保险实际

费率的影响。 和 分别表示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为使估计结果更为可靠，本文采用了聚类到

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数据为 2007−2013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该数据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按

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企业填报（高培勇和毛捷，2013），数据由基层税务部门负责收集，能够

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缴税缴费信息，因为由基层税务部门负责数据审查，使得该数据的质量和

可信度较高。与现有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研究普遍使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库

相比，税收调查数据拥有细分养老、医疗、失业等具体险种的企业级数据，同时克服了工业企业

数据库只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上市公司数据库仅统计上市公司的局限性。另外，征管部门

的基本架构、征管部门合作时的业务流程以及征管机构的职权范围在近期都没有发生大的调

整，而论文研究的出发点正基于此，论文基本结论成立的制度条件仍然存在。本文数据处理参

考了 Liu 和 Mao（2019）的研究：一是按照企业纳税人识别号，将现有的截面数据匹配为面板数

据；二是对所有企业级控制变量做 1% 的缩尾处理；三是由于法定养老保险费率为 20%，部分省

市的费率标准甚至更低，参考赵仁杰和范子英（2020）的研究，将实际养老保险费率大于 3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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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全部删去。为了更好地展示回归系数，本文将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乘以 100。城市层面的控

制变量则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计算方式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可以发

现，样本期内企业养老保险的平均缴费率为 7.066%，远低于国家规定的 20% 法定缴费率，意味

着社保费仍有较大征管空间。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实际费率 （已纳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工资）×100 703 071 7.066 7.805 0 30

政策冲击 实行社保全责模式且年份大于2011年（是=1，否=0） 703 071 0.225 0.417 0 1

实收资本 Ln（1+年初资产数） 696 008 10.41 2.235 4.564 15.96

现金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千元） 654 131 16 841 81 040 −136 451 600 000

融资成本 财务费用/负债年初数 646 326 0.0170 0.0380 −0.0830 0.220

负债率 负债总额/总资产 689 466 0.643 0.341 0 1.926

市级总人口 年末总人口（万人） 647 268 600.8 341.1 18.14 3 358

市级职工平均工资 职工平均工资（元） 589 877 37 111 14 931 9 523 93 997

市级GDP Ln（1+城市GDP ） 647 815 16.86 1.172 13.34 19.19

市级财政自给率 （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 647 563 1.099 1.492 −0.351 20.53

省级养老金支付压力 省级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省级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03 071 1.299 0.176 0.954 1.866
 
 

四、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检验《社会保险法》出台后不同征管模式对企业养老保险实际费率的影响，回归结

果如表 4 所示。其中，第（1）列仅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

上加入了企业控制变量和市级控制变量，第（3）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省级养老金支付压力

变量以控制社保资金压力对征收模式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社会保险法》政策冲击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且基本稳健，这意味着在《社会保险法》出台所带来的政策冲击下，社保全责模式

下的企业社保缴费率的提升显著高于税务代征模式下的企业，反映了社保全责模式对《社会保

险法》有着更好的响应效率。以第（3）列为例，《社会保险法》出台后，社保全责模式对企业实际

费率的影响比税务代征模式高了 0.098 个百分点。考虑到税收调查数据库中 2010 年社保全责模

式下企业的养老保险实际费率平均值为 6.8%，《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使得社保全责模式比税务代

征模式多提高了 1.44%。上述估计结果表明，针对国家层面《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单一部门负责

的社保全责模式比跨部门协同负责的税务代征模式具有更好的响应效率，本文的假说 1 得以验

证。这意味着在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划转至税务部门的改革过程中，由于税务代征模式存在响

应效率不足的问题，应当重视跨部门协同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可能来源于两个

方面：一是税务部门可能对非自身主要职责的上位法的响应效率较低；二是社保部门与税务部

门间的信息沟通和协同可能导致了效率损失。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养老保险实际费率 养老保险实际费率 养老保险实际费率

（1） （2） （3）

《社会保险法》政策冲击 0.128*** 0.124*** 0.098***

（0.0344） （0.0308） （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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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识别策略的有效性依赖于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前的共同趋势假设，因此平行趋

势检验是验证基准结果有效性的重要方式。本文参考唐珏和封进（2019）的研究，采用事件研究

方法估计了《社会保险法》出台带来的两种征管模式之间响应效率差异的动态效应，并绘制了动

态效应图，如图 1 所示。动态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前，两种征管模式下的实际缴费率

没有显著差异，呈现出了良好的平行趋势，这表明本文采用的双重差分识别策略是有效的。从

政策实施后的动态效应看，在《社会保险法》出台的当期，两种征管模式表现出了显著的响应效

率差异，但这种政策冲击带来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上述结论表明，《社会保险法》出台对两

种征管模式响应效率的差异化影响主要反映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说明这种效率差异更多来

自于不同模式对上位法的落实响应差异，并没有改变两种征管模式本身的征管效率。原因可能

在于，社保部门对《社会保险法》的贯彻落实非常迅速，说明政策当期的效果反映了两种征管模

式对政策的响应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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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0.40

估
计
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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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间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事件研究法

 

（三）基于失业保险费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基准估计过程中是以养老保险缴费为例进行的实证检验，考虑到在本文样本期内养

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发生过改变，部分省份的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由市级统筹转为省级统筹，可能

会对《社会保险法》的政策效果产生干扰。为进一步检验基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采用企业失业

保险缴费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失业保险进行估计的原因是：在本文样本期内各地区养老

保险与失业保险的征收模式均相同，并且失业保险的统筹层次并没有在样本期内发生变动。因

此，失业保险能够很好地为基准回归估计结果提供稳健性检验。表 5 第（1）列给出了基于企业失

 

续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养老保险实际费率 养老保险实际费率 养老保险实际费率

（1） （2） （3）

企业级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市级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级养老金支付压力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703 071 511 047 511 047

R2 0.532 0.539 0.539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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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险情况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026，并且显著为正，这表明在《社会保险

法》出台后，社保全责模式下失业保险实际费率的提升高于税务代征模式，与基准回归得出的结

论是一致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

失业保险实际费率 养老保险实际费率 医疗保险实际费率 五险总和实际费率

（1） （2） （3） （4）

《社会保险法》政策冲击 0.026*** −0.113 0.166* 0.260***

（0.0039） （0.0729） （0.0961） （0.09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15 804 188 705 199 751 308 998

R2 0.534 0.576 0.250 0.556
 
 

（四）基于社会保险费种在不同征管模式下的交叉验证

本文基准估计结果可能不是来自于特定费种的特征，而是由于征管模式差异的普遍性导致

的。部分地区费种间采用不同征管模式，这为识别《社会保险法》出台带来的差异化影响提供了

机会。河北、黑龙江、青海、陕西四个省份养老保险采用了税务代征模式，而医疗保险采用社保

全责模式，因此通过比较这四个地区与其他实施税务代征模式地区的医疗保险等费种的政策响

应效率差异，可以更好地识别政策冲击对不同征管模式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将样本限定于养老

保险采用税务代征模式的样本，将河北、黑龙江、青海、陕西四个地区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将其

他采用税务代征模式的地区企业作为控制组，分别估计《社会保险法》出台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的实际费率差异。在养老保险的估计过程中，由于所使用样本企业均为税务代征模式，处理

组与控制组之间不应有响应效率差异，而在医疗保险的估计过程中，由于处理组的四个地区采

用了社保全责模式，其他地区采用了税务代征模式，因此从理论上讲处理组企业的实际缴费率

要显著高于控制组企业。根据表 5 第（2）列和第（3）列回归结果可知，基于养老保险的核心政策

变量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均是采用税务代征模式的各地区间没有差异；而基于医疗保险的核

心政策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采用社保全责模式地区的企业实际缴费率要显著高于税务

代征模式地区的企业。这进一步验证了两种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差异不依赖于特

定费种，而是依赖于社会保险征缴过程中的普遍规律。

（五）基于五险总和实际费率的稳健性检验

前述研究均是采用了特定单一费种进行的实证分析，但《社会保险法》出台对所有费种的征

管均会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险法》对不同征管模式下社会保险 5 个险种总和实

际费率的影响。在估计过程中，仅保留了所有费种均采用统一征管模式的地区样本。根据表 5

第（4）列回归结果，关键解释变量系数为 0.26，并且显著为正，这表明《社会保险法》出台后，在社

保全责模式下全部五险的综合响应效率优于税务代征模式，进一步证明社保全责模式对上位法

的响应效率优于税务代征模式。

五、机制分析：信息共享与协同效率

由于《社会保险法》对社保部门有更强且更为直接的约束力，社保全责模式对《社会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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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响应效率理应较强。因此，本文机制分析主要围绕税务代征模式响应效率较低的原因展开，

重点分析制约税务代征模式响应效率提升的机制变量。

为检验信息化建设对税务代征模式中部门协同效率的影响，本文利用了社保部门信息化建

设工程即“金保工程”建设情况来度量各地区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化建设水平。“金

保工程”于 2002 年开始建设，是由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建设并覆盖全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电子政务工程，这项电子政务工程按照“纵向建设、横向对接”原则，能够与税务部门实现

交换参保单位名称与人员基本情况、缴费情况及对账情况等信息，达到业务协同的目的。该工

程支持税务相关部门针对缴费基数等典型稽核点业务进行外部稽核。由于“金保工程”需要建

设标准化的数据中心与网络，而受限于各地的技术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金保工程”建设水平

各地差异较大（黄克强和蒋兴和，2007）。因此，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为加快提升全国范围内“金

保工程”建设水平，决定挑选一批“金保工程”建设示范城市。示范城市建设状况的评估重点考

察了社保部门的信息化和数据交换能力建设。经过两年的建设与评估，确定了“金保工程”建设

示范单位合格名单，该名单包括 69 个市级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这份评估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各

地区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将进入“金保工程”示范

单位的城市定义为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并取值为 1，反之则定义为信息化建设水平较

低的地区，取值为 0。

为更好地检验信息化水平带来的效率差异影响，本文进行了两种方式的检验：一是在相同

征管模式内部，检验不同信息化水平地区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差异；二是在相同信息化

建设水平地区内部，检验不同征管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差异。表 6 给出了相应的估

计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估计了在社保全责模式和税务代征模式内部，不同信息化

建设水平对社保法的响应效率差异，其估计方程是将基准估计方程中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由不同

征管模式替换为高信息化建设和低信息化建设水平。这两列结果反映了面对《社会保险法》的

政策冲击，不同征管模式下信息化建设水平差异带来的影响。从估计结果看，第（1）列估计结果

不显著，意味着在社保全责模式下信息化建设水平差异并不会影响其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

率，由于该模式下征管任务由社保部门单独完成，部门间的信息化建设并不会影响其征管效

率。第（2）列估计结果为 0.259，并且显著为正，意味着在税务代征模式下信息化建设水平会显

著影响其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这是由于在税务代征模式下征管任务需要社保部门和税

务部门协同完成，此时部门间的信息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第（3）列和第（4）列分别估计了在

相同信息化建设水平地区内部，不同征管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差异。从估计结果

看，第（3）列估计结果不显著，意味着在信息化建设水平较好的地区，无论是社保全责还是税务

代征模式，在《社会保险法》冲击下有相同的响应效率，这说明信息化建设有效弥补了部门间的

信息沟通障碍，能够较好地实现部门间的协同效率。第（4）列估计结果为 0.166 且显著为正，意

味着对于信息化水平较差的地区而言，不同征管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存在显著差

异，说明信息化建设水平是影响两种征管模式对社保法响应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也从侧面

验证了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是导致税务代征模式对国家政策响应不足的内在原因，因此在

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划转税务部门的过程中，推动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是非常重要的配套措

施，可以有效弥补跨部门协同带来的效率损失。上述结论说明，信息共享是影响税务代征模式

响应效率的独特机制变量，文章的假说 2 也得以有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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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信息共享与部门协同效率

社保全责模式内部比较不同

信息化水平响应效率差异

税务代征模式内部比较不同

信息化水平响应效率差异

高信息化建设内部比较不

同征管模式响应效率差异

低信息化建设内部比较不

同征管模式响应效率差异

（1） （2） （3） （4）

实际费率 实际费率 实际费率 实际费率

信息化水平差异 −0.061 0.259***

（0.0602） （0.0674）
《社会保险法》政策

冲击
−0.092 0.166***

（0.0653） （0.05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1 083 209 964 234 257 276 790

R2 0.521 0.570 0.508 0.558
 
 

六、进一步分析

基准估计结果表明，《社会保险法》出台后，在社保全责模式下企业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率

得到了更大幅度提升。那么，社保部门是如何实现这种征管效率改善的？哪类企业的实际缴费

率得到了更大幅度提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理解社保全责模式与税务代征模式两种

征管模式的内在差异。一般而言，在社保全责模式下社保部门工作人员数量少，缺少熟悉企业

会计账目的专业人才，实际征收能力比较有限，存在“激励充足但资源不足”的问题（刘军强，

2011）。因此社保部门在《社会保险法》出台前，往往采取把有限的稽核力度集中在易于监管的

企业和“逃费收益”较大的企业。相关研究也发现，相对易于监管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社保

缴费水平和缴费合规性比私营企业更强（孙博和吕晨红，2011；许志涛和丁少群，2014）。税收调

查数据也显示，在《社会保险法》出台前，2010 年国有企业平均养老保险实际费率为 9.8%，私营

企业平均养老保险实际费率为 5.2%，而外资企业平均养老保险实际费率为 7.6%，私营企业的缴

费水平明显不足。这一费率水平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征管部门在征管力度上的差异。费率水

平的差异一方面体现了私营企业社保缴费不足，不利于保护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另

一方面，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承担了更高的社保缴费水平，加大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缴费负

担，提高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用工成本。而《社会保险法》要求规范征收机构的征收行为，消

除不同市场主体间征费差别待遇。因此社保部门会将稽核力度向先前监管力度较小的企业进行

拓展，这反映了法律的扩围效应。

表 7 给出了基于企业所有权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其中第（1）至（3）列反映了不同企业类

型的异质性结果，可以发现在《社会保险法》冲击下社保全责模式提高了私营企业养老保险的实

际缴费率，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则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社会保险法》的出台给予了社保部

门更大的激励，使其能够将之前监管力度较小的企业纳入社保缴费监管体系，缩小了不同市场

主体间的征费差别待遇。进一步从第（4）至（9）列给出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差异来看，这种社保全

责模式对私营企业的扩围效应优势更多体现在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的地区，而对于信息化建设

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保全责模式与税务代征模式实现了同步扩围，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信息化建

设在代征模式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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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基于企业所有权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的省市 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的省市

（1） （2） （3） （4） （5） （6） （7） （8） （9）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社会保险法》政策冲击 −0.026 0.205*** 0.024 −0.177 −0.087 0.107 0.079 0.313*** −0.019

（0.1308） （0.0513） （0.0903） （0.2069） （0.0852） （0.1298） （0.1735） （0.0663） （0.15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75 596 312 623 94 955 32 469 128 613 60 736 43 127 184 010 34 219

R2 0.490 0.532 0.508 0.486 0.498 0.496 0.493 0.548 0.525
 
 

在社保部门征管能力较为有限的现实下，社保部门会根据企业的“逃费收益”大小，选择采

取差异化的征收策略。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工成本相对较高，其“逃费收益”相对较

高，更易受到社保部门的重点监管；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工成本相对较低，其“逃费收益”

相对较少，征管机构对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监管力度会相对较低。如果《社会保险法》出台促进

了社保全责模式下企业的合规性缴费，那么之前监管程度较低的企业应当受到更大程度影响。

本文使用工资成本占企业营业成本的比重来反映“逃费收益”和“逃费可能性”，由于工资成本

是计算企业应交养老保险数额的主要依据，工资成本占企业营业成本的比重越高，说明企业“逃

费收益”越大，“逃费可能性”也就越高。根据税收调查数据中 2010 年工资成本占企业营业成本

比重的高低，按其中位数将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显示，

2010 年劳动密集型企业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率分别是 7.4% 和 6.7%，表明

非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更低的缴费率，意味着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社会保险法》出台之前的监管

力度相对较低。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过重的社保负担可能不利于其

经营与发展。本文按照企业是否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表 8 给出了估计结果。

第（1）和（2）列回归结果表明，在《社会保险法》出台后，社保全责模式提高了非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缴费水平，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保费水平则没有显著提升。这再次证明了《社会保险法》的出

台存在明显的扩围效应，使得社保部门对于过去监管水平较低的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监管水平

有所提升。进一步从第（3）至（6）列给出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差异来看，这种对非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扩围效应主要体现在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的地区，表明当信息共享水平较高时，税务代征模

式的响应能够与社保全责模式的响应实现同步扩围，从而弥补跨部门协同的效率损失。
  

表 8    基于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的省市 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的省市

（1） （2） （3） （4） （5） （6）

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

《社会保险法》政策冲击 0.130** 0.061 −0.142 −0.045 0.263*** 0.084

（0.0592） （0.0575） （0.0972） （0.0852） （0.0783） （0.08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54 265 256 782 110 496 123 761 143 769 133 021

R2 0.526 0.553 0.488 0.530 0.544 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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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的研究结论表明，在信息共享水平较高时，税务代征模式的响应效率能够与社保全

责模式保持同步。而在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当充分发挥不同征管模式的独特优势，

可以考虑针对不同行业、所有权性质的分类，将企业划归不同征管部门管辖。信息化建设需要

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在信息化基础建设未成熟的条件下，将企业划归不同征管部门管

辖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国家推进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划转税务部门的改革背景下，考察不同征管模式对国家政

策的响应效率差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社会保险法》出台作为政策冲击，实证考察了社保

全责与税务代征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差异，并利用“金保工程”实施情况进一步分

析了信息化建设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社保全责模式对《社会保险

法》的响应效率显著优于税务代征模式，在《社会保险法》出台后，社保全责模式对企业实际费率

的影响比税务代征模式高了 0.098 个百分点。考虑到税收调查数据库中 2010 年社保全责模式下

企业的养老保险实际费率平均值为 6.8%，《社会保险法》出台使得社保全责模式比税务代征模式

高了 1.44%，说明了单部门响应效率优于跨部门协同响应效率。第二，这种响应效率差异更多体

现在私营企业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表明社保部门加强了监管力度较低企业的征缴水平，体现

了《社会保险法》的扩围效应。第三，这种不同征管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差异主要体

现在那些“金保工程”建设相对较差的地区，这意味着部门间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消除跨部门

间的协同效率损失。尽管税务部门在保费征收上具有专业人才数量较多等优势，然而本文的研

究结论证明了相比社保部门征收，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可能存在响应效率不足的问题。因此，

在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全面划归税务部门负责的改革过程中，应重视社保部门在响应国家政策

等方面的征管优势，高度关注税务部门因跨部门征管可能带来的协同效率损失。另外，还应充

分发挥两个部门的征管积极性，推进部门间信息化共享建设。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应进一步提升税务部门在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上的主体责

任和事权责任，将税务部门与社保部门纳入共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中。应当合理安排税务部门

与社保部门的征收负担与征管责任。2019 年后，中央决定将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全面划归税务

部门征收，根据各地的划转方案，多数地区选择了税务代征模式。而现阶段对于社会保险费征

收管理的考核主要集中在社保部门，当社会保险费征管事权划转税务部门后，这种以单部门考

核为主的考核机制可能也需要调整。因此，平衡税务部门与社保部门的征管责任就非常重要。

应根据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在征管环节上所履行的具体职责，科学设计针对两部门征管业务的

考核机制。还应充分发挥社保部门对于国家法规的响应优势与税务部门征管能力的专业优势，

防止因部门协同效率损失而影响整体征管绩效。第二，应通过加强信息化沟通建设，为提高部

门协同效率提供良好的信息化基础。由于社会保险费划转后普遍采取税务代征模式，这涉及部

门间的信息沟通与协同问题，需要积极提升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信息化共享能力，共同构建

大数据信息平台，提高数据传输的质量和效率，从信息层面做到征收工作的有序衔接，缓解跨部

门协同所带来的效率损失，破除制约税务部门征管效率提升的信息化障碍。在税务代征模式

中，税务部门要利用本部门掌握的企业缴税缴费信息，通过大数据平台对社保部门核定的社保

缴费数据进行修正，提升企业社保缴费合规性。考虑到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信息化建设尚不完备的地区，可以考虑针对不同行业、股权性质，将企业划归不同征管部门

管辖。例如，将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与私营企业划归税务部门与社保部门共管，充分发挥不同征

管模式的独特优势，提升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水平。可以考虑当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间信息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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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完备后，再将社会保险费征收事权全面划归税务部门，从而有效降低划转改革过程中所产生

的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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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ecurity Levies Collection Authority Ownership,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Response Efficiency

Lyu Wei1,  Ren Xingyu2,  Wang Weito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power to collect social security levies is fully assigned to the
tax department, since the tax department does not have a strong awareness of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ful-
filling social security laws, the efficiency of the tax department in responding to social security laws and regu-
lations is a matter of concern. The lack of response efficiency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l-
lection and management level, making it deviate from the expected optimal level.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Law, using the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 from 2007 to 2013 and the DID method, this pa-
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ponse efficiency of the social security full responsibility model and
the tax agency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sponse efficiency of the social security full responsibility model to the Social
Insurance Law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ax agency model.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sponse efficiency
of the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non-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reflecting the expansion effect of the law.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the so-
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and the tax department can effectively compensate for the response efficiency of the
tax agency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tax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ocial insurance collection authority, improving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e tax department in collection au-
thority, improving the function performance efficiency of the tax department by doing a good job of corres-
ponding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the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and the tax department, will help to break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undertaking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mainly as follow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on and man-
agement departments, it examines the differential response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social security levies collec-
tion models with the central unified regulations. Second, by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restrict the
response efficiency of the tax agency model, it deeply examin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n
cross-department collaboration, and provides policy guidance for effectively alleviating the loss of synergy ef-
ficiency in cross-department collaboration. Third, it helps the government to better promote the reform of
transferr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levies to the tax department.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levies； collection mode；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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